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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07 年 6 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特种设备安

全监察局(以下简称特种设备局)提出启动《特种设备型式试验机构核准规则》，2008

年 1 月，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以下简称中国特检院)按任务书的要求组织有关专

家成立了起草组并且在北京召开首次工作会议，2008 年 6 月在江苏无锡召开第二次

工作会议，形成了本规则草案。2009 年 11 月，特种设备局对征求意见稿进行审查后，

以质检特函[2009]79 号文对外征求有关单位和专家及公民的意见。2010 年 3 月，起

草组根据征求到的意见进行修改并且形成送审稿。2010 年 5 月，送审稿提交给国家

质检总局特种设备安全技术委员会审议，起草组修改后形成了报批稿。2011 年 5 月

10 日，本规则由国家质检总局批准颁布。 

本规则考虑了特种设备型式试验机构的历史、现状和发展情况，坚持区域覆盖与

专业化相结合的原则，对不同类别的特种设备型式试验机构的规模、资源条件、能力

和管理提出了具体和明确的要求，并且根据现实情况适度调整了型式试验核准项目，

以达到规范核准行为的目的。 

本规则主要起草单位和人员如下：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缪春生  李向东  顾梅英  孙  涛 

李  宁  崔建国 

大连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所   胡  军  赵云峰 

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     吴绳武 

辽宁省安全科学研究院     赵鹏华 

国家特种泵阀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吴玉珍 

国家塑料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郑伟义 

南京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吕嘉宾 

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成德芳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      李  江  王晓钧  吴素云 

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芜湖分院   汪  杰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管  坚   刘晓波  窦文宇  廖晓炜 

李立群 

沈阳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张志毅 

大连理工大学        喻建良 

上海市气体工业协会      周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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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徐维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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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设备型式试验机构核准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特种设备型式试验机构的核准工作，根据《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

例》、《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管理规定》，制定本规则。 

本规则适用于《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管理规定》所规定的特种设备型式试验机

构的核准。 

第二条  核准分为首次核准、增项核准、换证核准。 

第三条 特种设备型式试验机构经过核准，获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核准证(型

式试验)》(以下简称《核准证》)方可承担核准项目范围内的型式试验工作。 

特种设备型式试验核准项目见附件 A。 

第四条  特种设备型式试验机构及其检验检测人员、试验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不

得从事特种设备的生产、销售以及影响其独立性和公正性的服务，不得以其名义推荐

或者监制、监销特种设备。 

第五条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为特种设备型式

试验机构的核准机关(以下简称核准机关)。 

型式试验机构的设置，应当以充分发挥区域资源或者行业优势、合理布局、规模

化为原则。 

第二章  基本条件 

第六条  申请核准特种设备型式试验的机构(以下简称申请机构)应当同时具备

以下条件： 

(一)具有事业法人或者企业法人资格(或者有其所属法人对其检验活动承担法律

责任的证明文件)，能够独立、公正和规范地开展型式试验工作； 

(二)具有与其承担的型式试验工作相适应的并且具有相应资格的检验检测人员、

试验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其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高级技术职称，试验人员应当取得

国家质检总局颁发的检验检测人员证书； 

(三)具有与其承担的型式试验相适应的工作和试验场地、检验试验仪器设备与测

量工具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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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按照《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和

各项管理制度，并且有效实施； 

(五)具有与其承担的型式试验工作相适应的法律、法规、规章、安全技术规范及

其相应标准，能够认真执行； 

(六)具有对其承担的型式试验产品进行设计审查的能力(适用于要求承担设计审

查的)。 

型式试验机构应当具备的人员、仪器设备等资源条件见附件 B 至附件 M(注)。 

如果无损检测或者其他项目规定允许外委(签订有效的合同或者协议)，可以不要

求具备本规则各资源条件所要求的设备，其无损检测人员只要满足质量控制系统的要

求，也可以不要求具备本规则各资源条件所要求的无损测人员。 

型式试验机构仪器设备的能力(功能和性能)的要求，除符合本规则的要求外，还

应当满足有关型式试验安全技术规范及其相应标准的要求。 

注：本规则(包括附件 B 至附件 M)中的人员职称、学历要求为最低要求，人员、仪器设备

等所要求的数量为最少数量，没有明确数量要求的至少为 1 个(台、套)。 

第七条  首次申请核准和增项核准的申请机构，应当提供以下见证资料： 

(一)参与制(修)订的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 

(二)参与制(修)订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三)取得相关项目省部级以上的科技成果。 

第三章  核准程序和要求 

第八条  核准程序为申请、受理、鉴定评审、审批与发证。 

第九条 申请采取网上填报方式。申请机构应当登录国家质检总局网站，填写《特

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核准申请书》(以下简称《申请书》，其中机构类型填写为型式试

验机构)，并且附以下扫描资料(PDF 或者 JPG 格式)，向核准机关提出申请： 

(一)《申请书》封面(加盖申请机构公章)； 

(二)《申请书》中申请核准项目表(机构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申请机构公章)； 

(三)法人资格证明文件(或者其所属法人对其检验活动承担法律责任的证明文

件)； 

(四)现有核准证书(适用于增项或者换证核准的)； 

(五)组织机构代码证书； 

(六)本规则第七条要求的工作见证资料一览表(格式见附件 N，也可以为其他格

式的电子文本)； 

(七)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目录(也可以为其他格式的电子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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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特殊情况，无法实施网上申请而以纸质文件方式进行申请的，应当提交《申请

书》(原件，一式三份)、法人资格证明文件和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复印件)以及本规则

第七条要求的工作见证资料目录、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目录(各一份)。 

申请机构应当对其所提交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有效期满需要换证的，型式试验机构应当在证书有效期满前 6 个月，向核准机关

提出申请。 

第十条  对符合本规则受理原则和要求，且申请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申请，

或者申请机构按照要求完成全部补正申请资料的，核准机关应当在 5 个工作日内予以

受理，并且出具《特种设备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决定书》；申请资料不全的，出具《特

种设备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 

对首次申请核准的机构，核准机构应当提交特种设备安全技术委员会组织专家按

照本规则第五条第二段规定的设置原则进行论证，作出书面建议后，方可决定是否受

理。 

不符合受理原则和存在以下问题的，核准机关出具《特种设备行政许可申请不予

受理决定书》： 

(一)申请资料不能达到规定要求的； 

(二)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申请资料的； 

(三)处于对办理核准工作有不利影响的法律诉讼等司法纠纷或者正在接受有关

司法限制与处罚的； 

(四)核准机关认为不能受理的其他情况的。 

申请机构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申请资料、以及申请后未通过核准的，1 年内

不得再次申请。 

第十一条 申请机构收到受理通知后，应当约请经过国家质检总局确认、公布的

型式试验机构核准鉴定评审机构(以下简称评审机构)进行鉴定评审。 

申请机构自受理之日起 12 个月内未约请鉴定评审的，本次受理自行失效。 

第十二条  评审机构应当制定包括鉴定评审具体内容与方法的鉴定评审指南和

作业指导文件，并且依此实施鉴定评审。鉴定评审指南应当报核准机关备案。 

第十三条  鉴定评审的基本程序包括约请、确认申请材料、鉴定评审日程安排、

成立评审组、现场鉴定评审、整改确认和提交鉴定评审报告。 

第十四条  申请首次核准或者增项核准的申请机构，在约请鉴定评审之前，应当

由型式试验机构对拟核准项目进行试型式试验，并且按照型式试验规则的要求出具型

式试验报告。 

如果所申请的型式试验项目属国内首次开展，应当由核准机关指定国内相关技术

机构组成的专家组监督申请机构独立完成型式试验工作，经专家组综合评定合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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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签署意见后上报核准机关备案。 

申请机构取得核准证书后，方可根据型式试验结果出具有效的型式试验报告。 

第十五条  约请鉴定评审时，申请机构应当向评审机构提交以下资料： 

(一)《特种设备鉴定评审约请函》； 

(二)《申请书》； 

(三)《特种设备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决定书》(原件)； 

(四)机构概况说明； 

(五)法人资格证明文件(或者其所属法人对其检验活动承担法律责任的证明文

件)(复印件)； 

(六)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七)质量管理手册文本及其程序文件目录； 

(八)符合第十四条要求的型式试验报告(适用于首次核准和增项核准时)。 

本条规定申请机构应当向评审机构提供的有关资料，评审机构能够从国家质检总

局特种设备网站获得的，应当不再要求申请机构另行提供。 

第十六条  评审机构接受申请机构的约请，应当向申请机构提供鉴定评审指南。

评审机构不接受约请，应当在约请函上签署意见说明原因，在收到约请函的 5 个工作

日内告知申请机构，退回提交的申请资料，并且书面陈述理由告知核准机关。 

第十七条  评审机构接受申请机构的约请后，应当对提交的资料进行确认。不符

合规定的，应当在 10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机构需要补正的内容；符合规定的，

应当在 10 个工作日内做出鉴定评审的工作日程安排，成立评审组，并且与申请机构

商定具体的鉴定评审日期，所商定的鉴定评审日期应当确保评审机构在接受约请后 3

个月内完成现场鉴定评审工作。因申请机构自身原因或者战争、自然灾害、疫情等不

可抗力造成的鉴定评审迟延，不受上述期限限制。 

第十八条  现场鉴定评审工作由评审机构组织的评审组进行。评审组一般由 3

至 5 名鉴定评审人员组成(其中包括技术专家 1 至 2 名，技术专家是指有关安全技术

规范或者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主要制修订者)，评审组人员的专业构成应当与申请

核准项目相适应，并且与申请机构无直接利害关系。现场鉴定评审一般应当在 3 至 5

个工作日内完成。 

在实施现场鉴定评审的 7 日前，评审机构应当向申请机构寄发《特种设备型式试

验现场鉴定评审通知函》，并且抄送申请机构所在地的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 

第十九条  鉴定评审工作应当遵循客观、公正、保密的原则。 

第二十条  现场鉴定评审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核查申请机构各项证明文件的真实性； 

(二)审查申请机构的人员、仪器设备等资源条件是否达到附件 B 至附件 M 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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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三)审查申请机构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与实施是否符合《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的规定； 

(四)型式试验的工作质量是否满足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及其相应标准的要求； 

(五)对申请的型式试验项目进行现场试验过程抽查，对试验方法的正确性、试验

结果的准确性进行评价； 

(六)对试验人员按照考核大纲进行抽查考核。 

第二十一条  评审机构实施鉴定评审时，发现申请资料严重失实，应当终止鉴定

评审，并且于 5 个工作日内将有关情况书面报告核准机关。 

第二十二条  评审组在现场鉴定评审结束时，应当向申请机构通报现场鉴定评审

情况。如果确定申请机构存在不符合本核准规则有关基本条件与要求的问题时，应当

签署《特种设备鉴定评审工作备忘录》(见《特种设备行政许可鉴定评审管理与监督

规则》附件 6)，并且告知其申诉权利和时限。申请机构拒绝签署《特种设备鉴定评

审工作备忘录》，应当书面陈述理由，并且加盖申请机构印章后交评审组。 

评审组应当在现场鉴定评审结束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评审机构提交现场鉴定评

审报告、评审记录及有关见证材料。 

第二十三条  评审机构应当根据评审组提交的材料，对评审组的现场鉴定评审工

作和现场鉴定评审报告进行评议，并且根据以下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有不符合项目，在收到现场鉴定评审资料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申请机构发

出《特种设备鉴定评审不符合项目通知书》(见附件 P)； 

(二)提交的材料不齐全、现场鉴定评审报告有疑点或者现场鉴定评审过程不符合

程序规定，应当要求评审组在 3 个工作日内补充说明，或者在 10 个工作日内重新安

排现场鉴定评审； 

(三)评审组终止现场鉴定评审或者申请机构拒绝签署《特种设备鉴定评审工作备

忘录》，并且申请机构未在规定时限内向评审机构提出申诉，评审机构将有关材料直

接上报核准机关； 

(四)符合有关基本条件的要求，按照本规则第二十五条处理。 

第二十四条  申请机构收到《特种设备鉴定评审不符合项目通知书》后，应当在

3 个月内完成不符合项目的整改，其中申请换证核准的机构，应当在原核准证有效期

满 1 个月之前完成整改，并且向评审机构提交整改报告及其相关见证资料。评审机构

可以采取资料确认或者现场确认的方式，对整改结果进行确认。申请机构 3 个月内无

法完成整改的，经评审机构同意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期限最多不得超过 3 个月；属

于申请换证核准的机构，延长期超过原证有效期的，还应当经原核准机关批准。申请

机构逾期未完成整改工作的，本次评审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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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现场鉴定评审工作结束后，评审机构应当在 30 个工作日内向核准

机关提交鉴定评审报告。鉴定评审结论要求申请机构整改的，自整改结果确认后 30

个工作日内出具鉴定评审报告。 

第二十六条 核准机关对评审机构提交的鉴定评审报告和相关资料进行审批，根

据以下情况分别做出决定： 

(一)申请机构满足核准要求，予以批准； 

(二)申请机构不满足核准要求，不予以批准，并且书面告知申请机构； 

(三)鉴定评审资料不齐全或者鉴定评审过程不符合程序规定，要求评审机构在 3

个工作日内做出补充说明或者 10 个工作日内重新安排鉴定评审； 

(四)对鉴定评审报告或者申请机构的条件有疑问，可以进行现场核查确认。 

第二十七条 核准机关对予以批准的申请机构，颁发《核准证》。 

第二十八条  审批和发证工作应当在核准机关接到鉴定评审资料之日起 30 个工

作日内完成。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持有《核准证》的型式试验机构，其机构名称、地址、所有制形式、

隶属关系等在有效期内发生变更，应当在变更之日起 15 日内向核准机关办理变更备

案手续，同时告知其所在地的质量技术监督部门。 

按照规定办理复查申请后，由于机构地址变更、改制、灾害、战争及其他不可抗

力等原因，需要延续已取得的核准有效期的，应当在核准有效期满 30 日前办理延续

手续，但延续时间一般不超过 1 年，并且延续时间在下一个核准有效期内扣除。 

第三十条  申请机构对核准工作有异议，应当在审批决定送达之日起 30 日内，

向核准机关提出申诉。 

第三十一条  本规则由国家质检总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规则自 2011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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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特种设备型式试验核准项目分类表 

序

号 

核准项

目代码 

核准项

目种类 
核准类别、品种(名称) 

1 RGX 

压力 

容器 

固定式 

压力容器

蓄能器 

简单压力容器 

2 RYX 
移动式 

压力容器

罐式集装箱 

管束式集装箱 

真空绝热罐体 

3 RPX 气瓶(注 A-1) 

4 PFX 气瓶阀门 

5 DGX 

压力 

管道 

元件 

压力管道

用钢管 

输 送 石 油 、 天 然 气 用 并 且 外 径 大 于 或 者 等 于

200mm 的钢管 

大 口 径 无 缝 钢 管 ( 公 称 直 径 大 于 或 者 等 于

200mm)，锅炉、压力容器、气瓶、低温管道用无

缝钢管 

6 DYX 

压力管道

用管件及

其他元件

有缝管件、无缝管件 

直埋夹套管及其管件 

真空绝热低温管及其管件 

阻火器 

绝缘接头 

弹簧支吊架 

7 DTX 井口装置和采油树，油管、套管 

8 DJX 

压力管道

用非金属

管与管件

聚乙烯(PE)管材与管件、金属增强型 PE 复合管

材、PE 原料 

聚乙烯(PE)阀门 

9 DFX 
压力管道

用阀门 

通用阀门(注 A-2) 

低温阀门 

调压阀 

井口装置和采油树用阀门 

10 DBX 
压力管道

用膨胀节

波纹管膨胀节 

金属软管 

其他型式补偿器(注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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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核准项

目代码 

核准项

目种类 
核准类别、品种(名称) 

11 DMX 压力 

管道 

元件 

压力管道用密封元件 

12 DSX 压力管道用防腐元件 

13 DPX 压力管道制管专用钢板、钢带 

14 GFX 

锅炉压

力容器

压力管

道安全 

附件 

安全阀(注 A-2) 

紧急切断阀 

爆破片 

15 BRX 燃油（气）燃烧器 

16 TZX 

电梯 

整机(注 A-1) 

17 TBX 电梯部件(注 A-1) 

18 TFX 
安全保护

装置 

限速器 

安全钳 

缓冲器 

电梯门锁装置 

电梯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 

含有电子元件的电梯安全电路 

电梯限速切断阀 

电梯控制柜 

曳引机 

19 QQX 

起重 

机械 

桥架型 

起重机 

桥式起重机(注 A-1) 

门式起重机(注 A-1) 

缆索起重机(注 A-1) 

20 QBX 
臂架型 

起重机 

塔式起重机(注 A-1) 

门座起重机(注 A-1) 

旋臂式起重机(注 A-1) 

桅杆起重机(注 A-1) 

21 QLX 
流动型 

起重机 

流动式起重机(注 A-1) 

铁路起重机(注 A-1) 

22 QSX 升降机(注 A-1) 

23 QTX 机械式停车设备(注 A-1) 

24 QXX 轻小型起重设备(注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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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核准项

目代码 

核准项

目种类 
核准类别、品种(名称) 

25 QFX 
起重 

机械 

安全保护

装置 

起重机械起重量限制器 

起重机械起重力矩限制器 

起重机械起升高度限制器 

起重机械防坠安全器 

起重机械制动器 

26 SZX 

客运 

索道 

整机 客运拖牵索道 

27 SBX 部件 

客运索道驱动迂回装置 

客运索道抱索器 

客运索道运载工具 

客运索道托压索轮组 

28 YZX 
大型 

游乐 

设施 

整机(注 A-1) 

29 YBA 

部件 蹦极绳 

安全保护

装置 
游乐设施安全压杠 

30 CCX 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注 A-1) 

31 GPX 锅炉压力容器专用钢板 

32 GYJ 锅炉用有机热载体 
 

注 A-1：按照《特种设备目录》注明许可的品种。 

注 A-2：注明结构型式和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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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压力容器型式试验机构资源条件 

B1  移动式压力容器 

移动式压力容器的真空绝热罐体，以及仅参与公路运输的移动式压力容器中的罐

式集装箱和管束式集装箱的型式试验机构的人员、场地、型式试验仪器设备和专用设

备应当符合本规则要求，其罐车部分及其整体的型式试验还需要符合其他有关部门的

规定。 

真空绝热罐体的型式试验机构的资源条件见 B3。 

B1.1  人员 

型式试验机构的人员 10 人，并且满足以下要求： 

(1)具有型式试验资格的试验人员 6 人，其中具有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或者高

级检验师 2 人； 

(2)具有熟练使用有限元分析软件的人员 2 人； 

(3)具有射线、超声和磁粉Ⅱ级资格的无损检测人员各 2 人。 

B1.2  场地 

专用试验场地 1000m2。 

B1.3  仪器设备 

B1.3.1  理化检验设备 

(1)布氏硬度计； 

(2)洛氏硬度计； 

(3)绝缘电阻测量仪； 

(4)接地电阻测量仪。 

B1.3.2  无损检测设备 

(1)X 射线探伤机； 

(2)超声波探伤机； 

(3)磁粉探伤机。 

B1.3.3  其他仪器设备 

(1)有限元分析软件； 

(2)动态应变仪； 

(3)静态应变仪； 

(4)激光测距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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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4  专用仪器设备 

(1)罐体耐压、气密性试验装置； 

(2)安全附件性能试验装置； 

(3)罐体容积检定装置； 

(4)吊顶和吊底试验装置； 

(5)纵向栓固试验、内部纵向栓固试验、内部横向栓固试验装置。 

注 B-1：B1.4(3)不适用于管束式集装箱，管束式集装箱中的瓶式容器的型式试验的仪器设

备条件还应当符合 B2 气瓶的有关要求。 

注 B-2：仪器设备精度应当符合以下要求(本要求同样适用于本规则所要求的相关仪器设备,

已经注明的除外)： 

(1)重量、力(力矩)、距离(长度)、时间、速度、角度测量精度为±1％； 

(2)加速度、减速度和硬度的测量精度为±2％； 

(3)电压、电流的测量精度为±5％； 

(4)温度的测量精度为±5℃； 

(5)流量的测量精度为±2.5％； 

(6)压力的测量精度，压力等于或者低于 200kPa 为±1％，压力高于 200kPa 为±5％； 

(7)记录设备应当能够实现检测到 0.01s 变化的信号。 

 

B2  气瓶 

焊接绝热气瓶执行 B3。 

B2.1  人员 

型式试验机构的人员 8 人，并且满足以下要求： 

(1)具有型式试验资格的试验人员 6 人，其中具有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或者高

级检验师 2 人； 

(2)具有射线、超声和磁粉Ⅱ级资格的无损检测人员 3 人项。 

B2.2  仪器设备 

B2.2.1  爆破(耐压)试验装置、气密试验装置 

爆破(耐压)试验装置符合以下要求： 

(1)微机控制； 

(2)爆破压力满足试验要求； 

(3)能够实时显示的压力—时间曲线动态数据采集系统。 

气密试验装置能够适应试验要求。 

B2.2.2  疲劳试验装置 

最高工作压力满足试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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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3  理化与工艺性能检验设备 

(1)常温、低温冲击试验装置，试验能力不小于 300J，最低温度达到－196℃； 

(2)材料试验设备，试验能力不小于 50t，并且能够实现全程计算机控制； 

(3)直读光谱仪，能够满足对包括 C、Si、Mn、P、S、Cr、Mo、Ni、Nb、V、

Ti、Cu、B、Al、N 等元素进行分析； 

(4)卧式光学金相显微镜，具有 50 倍至 1000 倍的放大功能并且配有数据传输系

统及图像采集处理系统； 

(5)压扁试验装置，能力达到 200t； 

(6)硬度仪。 

B2.2.4  无损检测设备 

X 射线(250kV）、超声波和磁粉探伤机。 

B2.2.5  专用仪器设备 

(1)振动试验系统，额定正弦推力至少为 6.5t[适用于车用液化天然气(LNG)气瓶、

液化石油气(LPG)气瓶]； 

(2)火烧试验装置(适用于车用气瓶、缠绕气瓶、乙炔气瓶)； 

(3)枪击试验装置(适用于车用气瓶、缠绕气瓶)； 

(4)加速应力(高温蠕变、水浴温升）试验箱，能够自动控制、记录以及实时显示

极限温度(适用于缠绕气瓶、乙炔气瓶)； 

(5)爆炸冲击试验装置(适用于车用气瓶)； 

(6)坠落试验装置(适用于缠绕气瓶、非重复充装气瓶、乙炔气瓶)； 

(7)填料抗压试验装置、冲击稳定性试验装置、回火试验装置和使用性能试验装

置（适用于乙炔气瓶）； 

(8)极限温度压力循环试验系统，自动控制、记录并且实时显示(适用于缠绕气

瓶)。 

 

B3  真空绝热罐体、焊接绝热气瓶 

B3.1  人员 

型式试验机构的人员 8 人，并且满足以下要求： 

(1)具有型式试验资格的试验人员 6 人，其中具有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或者高

级检验师 2 人； 

(2)具有制冷与低温工程或者化机专业本科的中级技术职称的技术人员 2 人。 

B3.2  仪器设备 

B3.2.1  通用仪器设备 

(1)微机控制与记录； 

国
家
质
量
监
督
检
验
检
疫
总
局
 

ht
tp
:/
/w
ww
.a
qs
iq
.g
ov
.c
n/



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 TSG Z7004—2011 

 — 13 —

(2)智能大气压力与温湿度计，具有自动记录功能； 

(3)湿式气体流量计； 

(4)U 型差压计； 

(5)气体质量流量计，最大量程不超过被检件规定蒸发量的 5 倍，具有自动记录

功能； 

(6)复合真空规管，要求最小可检真空度优于被检件一个数量级以上； 

(7)复合真空计，具有自动记录功能。 

B3.2.2  专用仪器设备 

(1)标准漏孔； 

(2)真空机组； 

(3)氦质谱检漏仪，最小可检漏率不大于 5.0×10-11 (Pa·m3)/s。 

 

B4  气瓶阀门 

B4.1  人员 

型式试验机构的人员 8 人以上，并且满足以下要求： 

(1)具有型式试验资格的试验人员 6 人，其中具有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或者高

级检验师 1 人； 

(2)材料专业 1 人。 

B4.2  仪器设备 

B4.2.1  通用仪器设备 

(1)密度天平； 

(2)电光分析天平； 

(3)电液式微机屏显万能试验机； 

(4)定量直读光谱仪； 

(5)恒温恒湿试验机； 

(6)数显扭矩扳手、高精度测试力矩扳手； 

(7)盐雾试验机； 

(8)流量计； 

(9)螺纹检测用环规、通止规、塞规。 

B4.2.2  专用仪器设备 

(1)气密性试验机； 

(2)电动振动试验系统； 

(3)常温耐用性疲劳试验机 2 台或者 2 个工位，高低温耐用性疲劳试验机 1 台，

液化石油气瓶自闭装置耐用试验机 1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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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瓶阀过扭机，最大力矩 500N·m； 

(5)静压试验机； 

(6)易熔合金安全装置动作试验机； 

(7)落锤冲击试验机； 

(8)非重复充装性试验机； 

(9)压力泄放装置(PRD）试验机； 

(10)气瓶用爆破片疲劳试验机； 

(11)气瓶阀爆破片试验机； 

(12)氧气压力激燃试验机； 

(13)真空度试验机； 

(14)机动车用液化石油气钢瓶集成阀液位显示耐用性试验机； 

(15)机动车用液化石油气钢瓶集成阀中截止阀耐用性试验机； 

(16)机动车用液化石油气钢瓶集成阀 80%限充耐用性试验台； 

(17)机动车用液化石油气钢瓶集成阀静压强度试验机； 

(18)氦检漏仪。 

 

B5  蓄能器、简单压力容器 

B5.1  人员 

同 B2.1。 

B5.2  仪器设备 

B5.2.1  爆破(耐压)试验装置 

同 B2.2.1。 

B5.2.2  理化检验设备 

同 B2.2.3 中的(1)～(5)。 

B5.2.3  无损检测设备 

同 B2.2.4。 

B5.2.4  专用仪器设备 

动作试验装置(适用于蓄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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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压力管道元件型式试验机构资源条件 

C1  压力管道用钢管 

C1.1  输送石油、天然气用并且外径大于或者等于 200mm 的钢管。 

C1.1.1  人员 

型式试验机构的人员 15 人，并且满足以下要求： 

(1)具有型式试验资格的试验人员 10 人，其中具有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

5 人； 

(2)材料、焊接专业本科(或者中级技术职称)技术人员 1 人； 

(3)具有射线、超声、磁粉和渗透Ⅱ级资格的无损检测人员各 2 人。 

C1.1.2  仪器设备 

C1.1.2.1  爆破(耐压)试验装置 

同 B2.2.1。 

C1.1.2.2  理化检验设备 

(1)常温、低温冲击试验装置，冲击试验机能力不小于 750J 和落锤撕裂试验机能

力不小于 50000J，最低温度达到－100℃； 

(2)材料试验设备，能力不小于 100t 并且能够实现全程计算机控制； 

(3)直读光谱仪，能够满足对包括 C、Si、Mn、P、S、Cr、Mo、Ni、Nb、V、

Ti、Cu、B、Al、N 等元素进行分析； 

(4)光学金相显微镜，具有 50 倍至 1000 倍的放大功能并且配有数据传输系统及

图像采集处理系统； 

(5)数显硬度计； 

(6)弯曲试验设备，计算机控制，能力不小于 1000t。 

C1.1.2.3  无损检测设备 

(1)X 射线探伤机，能力不小于 300kV； 

(2)超声波探伤机，数字式； 

(3)磁粉探伤机； 

(4)液体渗透探伤设备。 

C1.2  大口径无缝钢管(公称直径大于或者等于 200mm)与锅炉、压力容器、气

瓶、低温管道用无缝钢管。 

C1.2.1  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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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C1.1.1，但是不包括射线、磁粉检测人员。 

C1.2.2  仪器设备 

C1.2.2.1  爆破(耐压)试验装置 

同 B2.2.1。 

C1.2.2.2  理化检验设备 

(1)同 C1.1.2.2 中的(1)～(5)； 

(2)高温蠕变、持久强度试验机数量 50 台，具有计算机控制(适用于锅炉、压力

容器用无缝钢管)； 

(3)扫描电镜。 

C1.2.2.3  无损检测设备 

同 C1.1.2.3 中的(2)。 

 

C2  压力管道用管件与其他元件 

C2.1  有缝管件、无缝管件 

C2.1.1  人员 

同 C1.2.1。 

C2.1.2  仪器设备 

C2.1.2.1  爆破(耐压)试验装置 

同 B2.2.1。 

C2.1.2.2  理化检验设备 

(1)冲击试验装置，冲击试验机能力不小于 300J，最低温度达到－196℃； 

(2)同 C1.1.2.2 中的(2)～(5)。 

C2.1.2.3  无损检测设备 

(1)X 射线探伤机，能力不小于 300kV； 

(2)超声波探伤机，数字式； 

(3)磁粉探伤机。 

C2.2  直埋夹套管及其管件 

C2.2.1  人员 

同 C1.2.1。 

C2.2.2  仪器设备 

C2.2.2.1  爆破(耐压)试验装置 

同 B2.2.1。 

C2.2.2.2  理化检验设备 

同 C1.1.2.2 中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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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2.2.3  无损检测设备 

同 C2.1.2.3。 

C2.2.2.4  专用仪器设备 

(1)电火花检漏仪，能力不小于 15kV； 

(2)防腐层冲击试验装置； 

(3)红外线测温仪； 

(4)加热装置，自动记录，能力不小于 500℃； 

(5)总体抗压强度和轴向滑动性能试验装置，包括实时记录位移和力的动态数据

采集系统、自动施加压力的系统。 

C2.3  真空绝热低温管及其管件 

C2.3.1  人员 

同 B3.1。 

C2.3.2  专用仪器设备 

(1)微机控制与记录； 

(2)智能大气压力与温湿度计，具有自动记录功能； 

(3)湿式气体流量计； 

(4)U 型差压计； 

(5)气体质量流量计，最大量程不超过被检件规定蒸发量的 5 倍，具有自动记录

功能； 

(6)复合真空规管，要求最小可检真空度优于被检件一个数量级以上； 

(7)复合真空计，具有自动记录功能； 

(8)标准漏孔； 

(9)真空机组； 

(10)氦质谱检漏仪，最小可检漏率不大于 5.0×10-11 Pa·m3/s； 

(11)热电偶或者热电阻温度传感器，测温误差为±0.1℃； 

(12)数据采集仪，具有自动记录功能，能力不小于 20 通道，采样频率不小于

1.0Hz。 

C2.4  阻火器 

C2.4.1  人员 

型式试验机构的人员 6 人。具有型式试验资格的试验人员 4 人，其中具有相关专

业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 2 人。 

C2.4.2  仪器设备 

C2.4.2.1  爆破(耐压)试验设备 

试验爆破压力不低于 10MPa，具有动态数据采集并且实时显示曲线的爆破(耐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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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设备。 

C2.4.2.2  理化检验设备 

具有材料性能试验和化学成分分析能力。 

C2.4.2.3  专用仪器设备 

(1)具有能够测试阻爆燃和阻爆轰能力的阻爆性能测试装置； 

(2)阻火器耐烧试验装置； 

(3)流量计量—压力损失试验装置； 

(4)盐雾和二氧化硫腐蚀试验装置； 

(5)静态配气系统； 

(6)动态配气系统； 

(7)在线可燃气体浓度分析仪，分辨率不低于 0.1％； 

(8)真空泵及真空计。 

C2.5  绝缘接头 

C2.5.1  人员要求 

同 C1.2.1。 

C2.5.2  仪器设备 

C2.5.2.1  爆破(耐压)试验装置 

同 B2.2.1。 

C2.5.2.2  理化检验设备 

同 C2.1.2.2。 

C2.5.2.3  无损检测设备 

同 C2.1.2.3。 

C2.5.2.4  专用仪器设备 

(1)自动击穿试验装置，能力不小于 5kV； 

(2)加热保温装置，计算机控制，达到的温度不低于 100℃，能适应公称直径不

小于 1000mm； 

(3)冷却保温装置，计算机控制，能够达到的温度不高于－20℃，适应公称直径

不小于 1000mm； 

(4)覆层测厚仪； 

(5)电火花检漏仪，能力不小于 15kV； 

(6)防腐层冲击试验装置； 

(7)红外线测温仪。 

C2.6  弹簧支吊架 

C2.6.1  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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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式试验机构的人员 6 人。具有型式试验资格的试验人员 4 人，其中具有相关专

业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 2 人。 

C2.6.2  仪器设备 

C2.6.2.1  通用仪器设备 

数显硬度计。 

C2.6.2.2  专用仪器设备 

配备具有以下设备和功能的载荷位移试验装置： 

(1)实时显示位移—荷载曲线的动态数据采集系统； 

(2)动力(即液压缸)，最大输出载荷 1000kN、最小输出载荷不小于 10kN、最大

位移 600mm； 

(3)力传感器，等级为 0.2 级； 

(4)位移传感器，行程 600mm，精度为 0.5％。 

 

C3  井口装置和采油树，油管、套管 

C3.1  人员 

同 C1.2.1，并且具备螺纹检测资格 10 人(适用于油管、套管)。 

C3.2  仪器设备 

C3.2.1  爆破(耐压)试验装置 

同 B2.2.1。 

C3.2.2  理化检验设备 

同 C2.1.2.2。 

C3.2.3  无损检测设备 

同 C2.1.2.3。 

C3.2.4  专用仪器设备 

(1)慢应变速率应力腐蚀试验装置； 

(2)使用性能验证试验装置，具有计算机控制(适用于油管、套管)； 

(3)极限承载能力试验装置，具有计算机控制(适用于油管、套管)； 

(4)上(卸)扣试验装置，具有计算机控制的(适用于油管、套管)； 

(5)残余应力仪(适用于油管、套管)。 

 

C4  压力管道用非金属管与管件 

C4.1  PE 管材与管件、金属增强型 PE 复合管材、PE 原料 

C4.1.1  人员 

型式试验机构的人员 13 人，并且满足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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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有型式试验资格的试验人员 13 人，其中具有相关专业中级技术职称的人员

8 人； 

(2)具备高分子材料、应用化学专业的人员 5 人。 

C4.1.2  仪器设备 

C4.1.2.1  爆破(耐压)试验设备 

爆破(耐压)试验设备 2 台，能够自动控制、记录以及实时显示，并且配置公称直

径(DN)630mm 以下(含 630mm)的各种工装夹具。 

C4.1.2.2  理化检验设备 

(1)专用天平仪器室，配置 0.1mg 感量精密天平 2 台； 

(2)化学实验室，能够满足产品标准检验项目； 

(3)材料试验机，采用计算机控制的能够测量恒应力、恒应变、大变形； 

(4)差热分析仪，自动记录，精度为±0.1℃； 

(5)熔体质量流动速率仪，具有自动切样和时间可调功能，温度范围为 50℃～400℃； 

(6)落锤冲击试验机，能力为 2000±2(mm)； 

(7)空压机及其试验系统； 

(8)压力降试验机，规格为 2.5×10-3MPa，精度为 1％； 

(9)真空试验系统； 

(10)恒温电烘箱； 

(11)显微镜； 

(12)压力试验机，具有自动测控冷热水循环； 

(13)简支梁冲击试验机，精度不低于 0.05J。 

C4.1.2.3  专用仪器设备 

(1)车床、铣床，制样用，附有耐慢速裂纹专用铣刀； 

(2)耐快速裂纹扩展(RCP)装置，精度不低于 0.2 级，冲刀可调； 

(3)专用循环压力冲击试验机； 

(4)碳黑含量分析仪。 

C4.2  PE 阀门 

C4.2.1  人员 

同 C4.1.1。 

C4.2.2  仪器设备 

C4.2.2.1  爆破(耐压)试验设备 

同 C4.1.2.1。 

C4.2.2.2  理化检验设备 

同 C4.1.2.2 中的(1)～(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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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2.2.3  专用仪器设备 

(1)专用高低温交变试验箱 1 台； 

(2)扭矩试验机 1 台； 

(3)密封性能检测仪 1 台； 

(4)简支梁耐弯曲密封性能测试仪 1 台。 

 

C5  压力管道用阀门 

C5.1  通用阀门 

C5.1.1  人员 

型式试验机构的人员 15 人，并且满足以下要求： 

(1)具有型式试验资格的试验人员 6 人，其中具有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

2 人； 

(2)具备材料、焊接专业本科(或者中级技术职称)技术人员各 1 人； 

(3)无损检测人员能满足型式试验要求。 

C5.1.2  仪器设备 

C5.1.2.1  爆破(耐压)试验设备 

(1)对于 A 级阀门，试验阀门口径不小于 300mm，具备压力—时间曲线的动态数

据采集系统，并且能够实时显示，公称压力不低于 30MPa； 

(2)对于 B 级阀门，试验阀门口径不小于 150mm，具备阀门强度试验装置 2 套。 

C5.1.2.2  理化检验设备 

(1)直读光谱仪，能够满足对包括 C、Si、Mn、P、S、Cr、Mo、Ni、Nb、V、

Ti、Cu、B、Al、N 等元素进行分析； 

(2)超声测厚仪 2 台； 

(3)测厚钳(尺)2 台。 

C5.1.2.3  专用仪器设备 

(1)阀门寿命试验装置，公称压力不低于 16MPa 的带压开启—关闭操作，并且能

够自动记录试验次数； 

(2)专用阀杆拉伸试验装置，最大拉力不小于 2×106kN； 

(3)万能绝缘表(适用于防静电要求的阀门)； 

(4)符合防火试验标准要求的防火试验装置。 

C5.2  低温阀门 

C5.2.1  人员 

同 C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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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2.2  仪器设备 

C5.2.2.1  爆破(耐压)试验设备 

同 C5.1.2.1。 

C5.2.2.2  理化检验设备 

同 C5.1.2.2。 

C5.2.2.3  专用仪器设备 

(1)同 C5.1.2.3； 

(2)低温试验装置 1 套，具有温度传感器和密封泄漏标准检测孔板； 

(3)氦质谱仪的逸散性试验装置 1 套，用于内压式试验。 

C5.3  调压阀 

C5.3.1  人员 

同 C5.1.1。 

C5.3.2  仪器设备 

C5.3.2.1  爆破(耐压)试验设备 

同 C5.1.2.1。 

C5.3.2.2  理化检验设备 

同 C5.1.2.2。 

C5.3.3  专用仪器设备 

(1)同 C5.1.2.3； 

(2)综合试验装置，试验能力不小于公称直径 150mm，试验过程参数测量包括流

体温度、阀门入口压力、阀门进出口压差、阀门开度、与阀门开度相对应的流量，试

验参数可以实时监测，有测量数据处理系统，可以自动绘图流量—流阻； 

(3)正弦波源试验台，振幅大于 0.15mm，振动频率为 0Hz～150Hz，振动加速度

大于 20m/s2。 

C5.4  井口装置和采油树用阀门 

C5.4.1  人员 

同 C1.2.1。 

C5.4.2  仪器设备 

C5.4.2.1  爆破(耐压)试验装置 

爆破(耐压)试验装置符合以下要求： 

(1)微机控制； 

(2)爆破压力不低于 250MPa； 

(3)能够实时显示的温度、压力—时间曲线动态数据采集系统； 

(4)气压试验装置 1 套，压力不低于 138MPa，专用水池应当能够将井口装置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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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浸没； 

(5)标准压力测量装置或者砝码试验器 1 套。 

C5.4.2.2  理化检验设备 

(1)低温冲击试验装置，试验能力不小于 300J，最低温度达到－196℃； 

(2)材料试验设备，全程计算机控制； 

(3)直读光谱仪，能够满足对包括 C、Si、Mn、P、S、Cr、Mo、Ni、Nb、V、

Ti、Cu、B、Al、N 等元素进行分析； 

(4)硫化氢应力腐蚀试验装置； 

(5)硬度计 2 台，含布氏、洛氏、维氏； 

(6)便携式硬度计； 

(7)超声测厚仪 2 台，测量范围 0mm～150mm。 

C5.4.2.3  无损检测设备 

(1)射线探伤机； 

(2)超声波探伤机 2 台； 

(3)磁粉探伤机 2 台，能够对螺栓进行检测。 

 

C6  压力管道用膨胀节 

C6.1  波纹管膨胀节 

C6.1.1  人员 

同 C1.2.1。 

C6.1.2  仪器设备 

C6.1.2.1  耐压试验装置 

耐压试验装置符合以下要求： 

(1)微机控制； 

(2)最高工作压力不低于 15MPa； 

(3)能够实时显示的压力—时间曲线动态数据采集系统。 

C6.1.2.2  气密试验装置 

气密试验装置符合以下要求： 

(1)微机控制； 

(2)最高工作压力不低于 6MPa； 

(3)能够实时显示的压力—时间曲线动态数据采集系统。 

C6.1.2.3  疲劳试验装置 

疲劳试验装置符合以下要求： 

(1)微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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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高工作压力不低于 5MPa，并且工作尺寸适用于公称直径(DN)不小于

1000mm 的膨胀节； 

(3)能够实时显示的压力—时间曲线、位移—时间曲线和实时显示次数动态数据

采集系统。 

C6.1.2.4  理化检验设备 

直读光谱仪，能够满足对包括 C、Si、Mn、P、S、Cr、Mo、Ni、Nb、V、Ti、

Cu、B、Al、N 等元素进行分析。 

C6.1.2.5  无损检测设备 

同 C1.2.2.3。 

C6.1.2.6  专用仪器设备 

专用平台与测量工具，能够测量波高、波距。 

C6.2  金属软管 

C6.2.1  人员 

型式试验机构的人员 5 人，并且满足以下要求： 

(1)具有型式试验资格的试验人员 3 人，其中具有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

1 人； 

(2)材料专业本科(或者中级技术职称)技术人员 1 人； 

(3)具有渗透Ⅱ级资格的无损检测人员 1 人。 

C6.2.2  仪器设备 

C6.2.2.1  爆破(耐压)试验装置 

同 C1.1.2.1。 

C6.2.2.2  气密试验装置 

气密试验装置符合以下要求： 

(1)微机控制； 

(2)最高工作压力不低于 10MPa； 

(3)能够实时显示的压力—时间曲线动态数据采集系统。 

C6.2.2.3  弯曲试验装置 

弯曲试验装置符合以下要求： 

(1)微机控制； 

(2)最高工作压力不低于 10MPa； 

(3)能够实时显示次数动态数据采集系统。 

C6.2.2.4  理化检验设备 

直读光谱仪，能够满足对包括 C、Si、Mn、P、S、Cr、Mo、Ni、Nb、V、Ti、

Cu、B、Al、N 等元素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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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3  其他型式补偿器 

C6.3.1  人员 

同 C1.2.1。 

C6.3.2  仪器设备 

C6.3.2.1  爆破(耐压)试验装置 

同 C1.1.2.1。 

C6.3.2.2  理化检验设备 

(1)直读光谱仪，能够满足对包括 C、Si、Mn、P、S、Cr、Mo、Ni、Nb、V、

Ti、Cu、B、Al、N 等元素进行分析； 

(2)卧式光学金相显微镜，具有 50 倍至 1000 倍的放大功能并且配有数据传输系

统及图像采集处理系统。 

C6.3.2.3  无损检测设备 

同 C1.2.2.3。 

C6.3.2.4  专用仪器设备 

具有以下要求的轴向伸缩和旋转寿命试验装置： 

(1)微机控制； 

(2)最高工作压力不低于 5MPa； 

(3)能够实时显示次数动态数据采集系统。 

 

C7  压力管道用密封元件 

C7.1  人员 

型式试验机构的人员 15 人，并且满足以下要求： 

(1)具有型式试验资格的试验人员 7 人，其中具有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

2 人； 

(2)中级技术职称的技术人员 5 人。 

C7.2  仪器设备 

C7.2.1  理化检验设备 

(1)硫含量测定装置； 

(2)氯含量测定装置； 

(3)酸碱失量测定装置； 

(4)万能材料试验机，全程计算机控制，能力不小于 10kN； 

(5)电子万能试验机，满足拉伸、压缩试验要求的能力不小于 50kN； 

(6)材料试验机，能力不小于 1000kN； 

(7)布氏硬度计，能够自动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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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电子天平和全机械加码分析天平各 1 台，感量为 0.1mg，并且具有专用天平

仪器室。 

C7.2.2  专用仪器设备 

(1)密封试验装置，能够满足垫片压缩回弹性能和密封性能试验要求； 

(2)摩擦磨损试验装置； 

(3)耐热性能试验装置，能够自动控制； 

(4)老化试验装置，能够自动控制热空气； 

(5)臭氧老化试验装置，能够自动控制，0pphm～1000pphm。 

 

C8  压力管道用防腐元件 

C8.1  人员 

同 C4.1.1。 

C8.2  仪器设备 

C8.2.1  理化检验设备 

(1)电子万能试验机，采用计算机控制； 

(2)精密天平 2 台, 感量为 0.1mg，并且具有专用天平仪器室； 

(3)落锤冲击试验机，能力为 2000±2(mm)； 

(4)电火花检漏仪； 

(5)磁性测厚仪，精度在 1.5μm 以下(含 1.5μm)； 

(6)马弗炉，精度为±5℃； 

(7)真空泵及真空试验系统，精度不小于 1 级； 

(8)具有满足产品标准检验项目用化学实验室； 

(9)简支梁冲击试验机，精度不小于 0.05J； 

(10)涂料电阻测试仪。 

C8.2.2  专用仪器设备 

(1)空压机及气压试验系统，精度不小于 1 级； 

(2)液压机及液压试验系统，精度不小于 1 级； 

(3)耐机械冲击试验装置。 

 

C9  压力管道制管专用钢板、钢带 

C9.1  人员 

型式试验机构的人员 15 人，并且满足以下要求： 

(1)具有型式试验资格的试验人员 10 人，其中具有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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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材料、焊接专业本科(或者中级技术职称)技术人员 1 人。 

C9.2  型式试验设备 

C9.2.1  理化检验设备 

(1)常温、低温冲击试验装置和落锤撕裂试验装置，冲击试验机能力不小于 750J，

落锤撕裂试验机能力不小于 50000J，最低温度达到－100℃； 

(2)材料试验设备，能力不小于 100t，并且能够实现全程计算机控制； 

(3)直读光谱仪、氧氮分析仪，能够满足对包括 C、Si、Mn、P、S、Cr、Mo、

Ni、Nb、V、Ti、Cu、B、Al、N 等元素进行分析； 

(4)光学金相显微镜，具有 50 倍至 1000 倍的放大功能，并且配有数据传输系统

及图像采集处理系统； 

(5)数显硬度计； 

(6)弯曲试验设备，计算机控制，能力不小于 100t。 

C9.2.2  专用仪器设备 

(1)抗氢致开裂(HIC)试验装置； 

(2)抗硫化物应力腐蚀开裂试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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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 

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用安全附件型式试验机构资源条件 

D1  安全阀 

D1.1  人员 

型式试验机构的人员 10 名，并且满足以下要求： 

(1)具有型式试验资格的试验人员 5 人，其中具有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

2 人； 

(2)具有射线、超声、磁粉、渗透Ⅱ级资格的无损检测人员各 2 人。 

D1.2  仪器设备 

D1.2.1  耐压试验设备 

D1.2.1.1  基本要求 

(1)试验装置应能提供试验所需介质压力和流量，以满足被试安全阀动作性能试

验和排量试验的要求，试验容器和储存容器的规格应当满足申请核准的试验安全阀规

格范围型式试验的需求； 

(2)试验的测试过程中，温度、压力、流量、阀门开启高度等参数可以通过变送

器自动测量、试验过程数据自动采集处理，安全阀型式试验项目(排量试验、动作性

能试验)的测试准确度满足 GB/T 12242《压力释放装置  性能试验规范》的要求； 

(3)有安全保护设施和现场监测系统。 

D1.2.1.2  气体安全阀试验装置 

(1)试验阀门口径不大于 50mm 时，试验容器不小于 1.5m³，试验容器直径至少

为安全阀进口通径的 10 倍，压力不低于 15.0MPa； 

(2)试验阀门口径不大于 100mm 时，试验容器不小于 3m³，试验容器直径至少为

安全阀进口通径的 10 倍，压力不低于 5.0MPa； 

(3)高压储罐具有足够的容量和压力，以满足公称压力范围内被试安全阀的试验

要求。 

D1.2.1.3  液体安全阀试验装置 

试验容积不小于 0.5m3，压力不低于 5.0MPa。 

D1.2.1.4  低温安全阀试验装置 

试验容器不小于 0.1m3，压力不低于 5.0MPa。 

D1.2.1.5  蒸汽安全阀试验装置 

根据蒸汽安全阀试验范围，型式试验装置分为 A 类、B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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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类(电站锅炉)安全阀型式试验容器不小于 1.5m³，压力不低于 20.0MPa，达

到试验温度为试验压力下饱和蒸汽温度； 

(2)B 类 [工业(生活)锅炉 ]安全阀型式试验容器不小于 2.5m³，压力不低于

6.4MPa，达到试验温度为试验压力下饱和蒸汽温度。 

D1.2.2  理化检验设备 

(1)直读光谱仪，能够满足对包括 C、Si、Mn、P、S、Cr、Mo、Ni、Nb、V、

Ti、Cu、B、Al、N 等元素进行分析； 

(2)超声测厚仪、测厚钳(尺)。 
 

D2  紧急切断阀 

D2.1  人员 

同 D1.1。 

D2.2  仪器设备 

(1)正弦波源试验台，振幅大于 0.15mm，振动频率 0Hz～150Hz，振动加速度大

于 20m/s2； 

(2)阀门寿命试验装置，具有公称压力不低于 16MPa 的带压开启—关闭操作功

能，并且能够自动记录试验次数； 

(3)强度试验装置 2 套，具有实时显示压力—时间曲线的动态数据采集系统并且

公称压力不低于 30MPa，能够试验阀门的口径不小于 300mm(适用于 A 级阀门)，或

者试验阀门口径不小于 150mm(适用于 B 级阀门)； 

(4)低温试验装置，具有温度传感器和密封泄漏标准检测孔板。 
 

D3  爆破片 

D3.1  人员 

型式试验机构的人员 5 人。具有型式试验资格的试验人员 4 人，其中具有相关专

业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 2 人。 

D3.2  仪器设备 

(1)最大爆破压力不低于 100MPa，升压速度可控，最低升压速度不大于 0.01MPa/s

的气体介质爆破压力测试系统； 

(2)最大爆破压力不低于 300MPa，升压速度可控，最低升压速度不大于 0.01MPa/s

的液体介质爆破压力测试系统； 
(3)最高温度不低于 400℃，温度控制精度不低于 1℃的试验温度控制系统； 

(4)泄放量测试系统； 

(5)流体阻力测试系统； 

(6)爆破片疲劳试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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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 

燃油（气）燃烧器型式试验机构资源条件 

E1  人员 

型式试验机构的人员不得少于 12 名，并且满足以下要求： 

(1)具有型式试验资格的试验人员 8 人，其中具有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

2 人； 

(2)机电一体化专业技术人员 3 人，热能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3 人。 

 

E2  试验场地、仪器设备 

E2.1  基本要求 

(1)配备适应燃烧器型式试验的试验室检测仪器设备； 

(2)有足够的适应燃烧器测试的试验场地以及相应的辅助设施； 

(3)配备适应燃烧器型式试验的现场便携式检测仪器设备。 

注 E: 燃油、燃气成分及其热值分析工作可以委托具有国家认可实验室资质的机构进行。 

E2.2  场地和设施 

E2.2.1  基本要求 

试验室有足够的场地，并且配备相应的辅助配套设施，能够保证燃烧器型式试验

的各项环境、温度、燃料供给和水电供给配套等条件。 

E2.2.2  场地要求 

(1)有足够的室内面积，保证所有测试均在室内完成； 

(2)有足够的燃烧器样品验收、贮存场地，并且有相应的防护措施，实现对样品

的妥善保管。 

E2.2.3  混气系统 

试验室配备混气系统，为燃烧器测试提供不同组分的模拟燃气。具体要求如下： 

(1)能够对至少 6 种混气原成分进行混合，包括丁烷、丙烯、丙烷、氢气、氮气

及甲烷； 

(2)混气系统能够制备出境内各地区所使用的天然气、城市煤气、液化石油气等

常用燃气，以及能够适应试验需要的其他有关标准规定的燃气； 

(3)混气系统混合产气量能够满足燃气燃烧器检测的需要，一般要求混合能力达

到 50Nm3/h～80Nm3/h； 

(4)制备的混合气体实测热值与标准值之间的偏差不超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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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混合气体的储存，使用 20m3 储罐在不低于 5bar 压力下储存； 

(6)混气系统设置安全监控和联锁保护装置。 

E2.2.4  重油加热系统 

合理设计和建造重油加热系统，对重油燃料加热使其黏度符合测试要求，加热系

统应当具备相应安全保护措施，保证安全运行。 

E2.2.5  燃油输送系统 

合理设计和建造燃油输送系统，至少配置有日用油箱、输油泵、储油罐等设备，

保证向各个测试炉正常、便利地供给燃油和实现燃油流量控制，输送系统还应当具备

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保证安全运行。 

E2.2.6  燃气输送系统 

合理设计和建造燃气输送系统，至少配置有调压站、膨胀节、紧急切断阀、防爆

球阀等设备，保证向各个测试炉正常、便利地供给燃气和实现燃气流量控制，输送系

统还应当具备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保证安全运行。 

E2.2.7  冷却循环系统 

合理设计和建造冷却循环系统，至少配置有冷却循环泵、热水循环泵、碟式止回

阀、Y 型过滤器、电磁除垢仪、防污倒流阀、冷却塔、板式热交换器、全自动软化水

装置、补水泵、除污器、分水缸、集水缸等主要设备，使各个测试炉在测试过程中均

能得到连续、可靠地冷却，保证其安全运行。 

E2.2.8  烟风排放系统 

合理设计和建造烟风排放系统，排风系统至少配置有联动控制箱、风机等设备，

烟气系统至少配置有防爆门、引风机、冷凝器等设备，保证整个试验室烟、风能够及

时、安全地排放，保证测试安全。 

E2.2.9  气体泄漏报警系统 

合理设计和建造气体泄漏报警系统，在可能产生可燃气体泄漏和聚集的区域，设

置相应的可燃气体检测、报警装置和通风排气设备，并且在烟风排放系统实现联锁保

护。当燃气报警仪检测到燃气泄漏时，排风系统能够自动运转，保证试验室的安全运

行。 

E2.2.10  配电系统 

合理设置配电系统，包括配电柜、变压器等设备，保证测试用电稳定、提供不同

的电压以对电压适应性进行检测。 

E2.3  试验室检测仪器设备 

E2.3.1  测试炉 

配备燃烧器专用测试炉 6 台，能对额定输出功率不大于 5500kW 的燃烧器进行试

验室测试。测试炉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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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对正燃式燃烧器和回燃式燃烧器进行测试； 

(2)容积热负荷能够根据测试需要进行调节； 

(3)燃烧室压力能够根据测试需要从负压到正压任意调节； 

(4)布置压力测点、烟气取样点，并且沿长度和直径方向布置火焰温度测点； 

(5)有密封的观察孔，能够观察火焰； 

(6)采用水冷结构。 

E2.3.2  在线测试系统 

配备测试系统 2 套，实现对燃烧器测试过程中的温度、压力、烟气成分等参数的

在线实时测量、监控和调整。测试系统的组成与要求如下： 

(1)在线 CO2 成分分析，精度±0.1％； 

(2)在线 CO 成分分析，精度±5mg/m3； 

(3)在线 NOX 成分分析，精度±5mg/m3； 

(4)在线 NO/NO2 成分分析，精度±0.05％； 

(5)在线 O2 成分分析，精度±0.1％； 

(6)燃气力实时测量，精度±10Pa； 

(7)炉膛背压、燃烧头压力、大气压力、燃油压力实时测量，精度±1％； 

(8)冷却循环水进、出口温度、烟气温度、燃气温度实时测量，精度±1℃； 

(9)烟气取样设备，具备烟气过滤功能、高(低)温自动恒定功能、烟气快速冷却

功能、烟气增压功能、冷凝水自动排放功能； 

(10)测试数据采集方式，要求测试系统具有可编程操作功能，具备多通道数模转

换功能。 

E2.3.3  燃料流量测量 

配备相应的设备和仪器实现对燃料流量在线测量，并且与测试系统连接，实现在

线监控，数量上适应测试需求。设备组成与精度要求如下： 

(1)电子秤，最大量程 600kg 及 3000kg，精度±0.5％； 

(2)小流量燃油测试仪器，流量范围为 0kg/h～600kg/h，精度±0.5％； 

(3)大流量燃油测试仪器，流量范围为 0kg/h～3000kg/h，精度±0.5％； 

(4)低燃气流量测试仪器，流量范围为 1.1m3/h～160m3/h，精度±0.5％； 

(5)高燃气流量测试仪器，流量范围为 10m3/h～1000m3/h，精度±0.5％。 

E2.3.4  烟尘采样仪 

配备烟气取样设备，对烟气流量、压力、温度、湿度、黑度等参数进行实时测量。

精度要求如下： 

(1)流量控制稳定性，±2.0％； 

(2)流量测试分辨率，0.1L/min，精度±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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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动压测试分辨率，1Pa，精度±2.0％； 

(4)静压测试分辨率，0.01kPa，精度±4.0％； 

(5)温度测试分辨率，1℃，精度±3℃； 

(6)含湿量测试分辨率，0.1％，精度±1.5％。 

E2.3.5  安全时间测试仪器 

配备安全时间测试仪器 2 台，实现对燃烧器安全时间(点火安全时间、熄火安全

时间等)的精确测量，精度±0.1s。 

E2.3.6  声级计 

配备声级计，实现对噪声的测量，精度±0.5dB。 

E2.3.7  温度测试仪表 

配备温度测试仪表，实现对燃烧器表面温度的测量，精度±1℃。 

E2.3.8  调压器 

配备电压调节设备，能产生 70％～110％额定电压的输出。 

E2.4  现场便携式检测仪器设备 

为了实现对大功率、特殊设计等不能在试验室完成型式试验的燃烧器在现场进行

各项型式试验测量，除试验室要求的烟尘采样仪、安全时间测试仪器、声级计和温度

测试仪表外，需要另行配备现场便携式测试仪器。 

E2.4.1  便携式烟气分析仪 

配备便携式烟气分析仪 2 台。精度要求如下： 

(1) O2 成分，精度±0.1％； 

(2)NO/NO2 成分，精度±5mg/m3； 

(3)CO 成分，精度±5mg/m3。 

E2.4.2  流量计 

配备流量计 2 台，精度不超过满量程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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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F 

电梯型式试验机构资源条件 

F1  整机 

F1.1  人员 

型式试验机构的人员不少于 20 人，并且满足以下要求： 

(1)具有型式试验资格的试验人员 15 人，其中具有从事本专业设计、制造、检验

工作累计 6 年的中级技术职称或者检验师 10 人； 

(2)具有机电类特种设备高级检验师或者相关专业教授级高工职称的试验人员 2

人。 

F1.2  仪器设备 

(1)测量重量、力、距离(长度)、时间和速度的仪器设备； 

(2)测量加速度、减速度的仪器设备； 

(3)测量电压、电流的仪器设备； 

(4)测量温度的仪表； 

(5)测量流量和压力的仪器设备； 

(6)三相电能质量分析仪或者三相电力测试分析仪。 

 

F2  电梯部件 

F2.1  人员 

同 F1.1。 

F2.2  仪器设备 

(1)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控制模拟试验台； 

(2)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及杂物电梯驱动主机测试系统，包括自动扶梯、自动

人行道及杂物电梯驱动主机系统效率试验装置，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及杂物电梯驱

动主机负荷加载试验装置，制动器最低启动电压及最高释放电压测试装置、耐电压测

试装置、制动器开启滞后测试装置、温度测量仪表、转速测量装置等； 

(3)材料试验机； 

(4)硬度计； 

(5)粗糙度仪及粗糙度比较样块； 

(6)公法线千分尺和深度千分尺； 

(7)宽座角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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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耐火层门试验系统(可外委)； 

(9)用于玻璃门和玻璃轿壁的摆锤冲击试验装置； 

(10)声级计； 

(11)梯级和踏板静态试验装置与动态试验装置； 

(12)梯级链与踏板链试验装置； 

(13)滚轮测试系统，能够进行硬度测试和疲劳试验； 

(14)绝缘电阻测试仪、万用表等； 

(15)消音室； 

(16)扶手带测试装置； 

(17)电梯液压泵站测试系统(可外委)。 

 

F3  安全保护装置 

F3.1  人员 

同 F1.1。 

F3.2  仪器设备 

(1)限速器试验系统，能够进行限速器动作速度、静态张紧力试验，具有存储和

记录功能； 

(2)瞬时式安全钳试验系统，万能试验机或者类似设备； 

(3)渐进式安全钳试验系统，试验塔架、速度及加减速度测试仪和辅助件； 

(4)线性蓄能型缓冲器试验系统，万能试验机或者类似设备； 

(5)耗能型与非线性蓄能型缓冲器试验系统，试验塔架、速度及加减速度测试仪

和辅助件以及温度测量仪表； 

(6)电梯门锁试验系统，能够进行电梯门锁机械静态试验、动态试验和耐久试验，

电气耐久试验、电气触点的接通和分断能力试验，交流和直流电路接通和分断能力试

验，漏电流电阻试验等； 

(7)上行超速保护装置试验系统，包括试验塔架或者试验井道、速度及加减速度

测试仪和辅助工具； 

(8)含有电子元件的安全电路试验系统，能够进行振动、冲击、碰撞和温度试验，

如振动试验台、碰撞试验机、温度试验箱； 

(9)限速切断阀测试系统(可外委)； 

(10)电梯控制柜模拟试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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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G 

起重机械型式试验机构资源条件 

G1  桥架型起重机 

G1.1  人员 

型式试验机构的人员 20 人，并且满足以下要求： 

(1)具有型式试验资格的试验人员 15 人，其中具有从事本专业设计、制造、检验

工作累计 6 年的中级技术职称或者检验师 10 人，具有本专业高级检验师或者教授级

高工职称的人员 2 人； 

(2)具有射线、超声和磁粉Ⅱ级资格的无损检测人员各 2 人； 

(3)具有熟练使用有限元分析软件、应力分析经验丰富的人员 2 人。 

G1.2  仪器设备 

G1.2.1  通用设备 

(1)有限元分析软件； 

(2)动态应变仪； 

(3)静态应变仪； 

(4)布氏硬度计； 

(5)洛氏硬度计； 

(6)绝缘电阻测量仪； 

(7)接地电阻测量仪； 

(8)红外线测温仪； 

(9)声级计； 

(10)激光测距仪； 

(11)框式水平仪； 

(12)经纬仪； 

(13)全站仪； 

(14)漆膜测厚仪； 

(15)转速仪； 

(16)动刚度测试仪； 

(17)制动下滑量测量仪。 

G1.2.2  无损检测设备 

(1)X 射线探伤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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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超声波探伤机； 

(3)磁粉探伤机。 

 

G2  臂架型起重机 

G2.1  人员要求 

同 G1.1。 

G2.2  仪器设备 

(1)同 G1.2； 

(2)低电阻测量仪。 

 

G3  流动型起重机 

G3.1  人员 

同 G1.1。 

G3.2  场地 

(1)标准坡道，系列 6°～30°； 

(2)直线跑道不小于 1200m； 

(3)环形跑道不小于 5000m。 

G3.3  仪器设备 

(1)声级计； 

(2)静态电阻应变仪； 

(3)油料清洁度测试仪； 

(4)滤纸式烟度计； 

(5)行驶牵引测试仪； 

(6)数字式温度计； 

(7)动态信号测试分析系统； 

(8)非接触式测速仪； 

(9)数字兆欧表； 

(10)噪声与振动分析系统； 

(11)倾角仪； 

(12)支承反力综合测试仪； 

(13)重量重心试验装置，综合测试重量不小于 60t； 

(14)综合测力试验装置，不小于 4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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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  升降机 

G4.1  人员 

同 G1.1 

G4.2  仪器设备 

G4.2.1  高空作业车 

(1)重量重心试验装置，综合测试重量不小于 60t； 

(2)零部件试验室，包括振动设备、安全零部件测试台架、报警试验台等； 

(3)倾翻试验台，不小于 30t，倾翻角不小于 35°； 

(4)综合测力试验装置，不小于 40t； 

(5)后防护侧防护装置，不小于 10t； 

(6)声级计； 

(7)静态电阻应变仪； 

(8)油料清洁度测试仪； 

(9)滤纸式烟度计； 

(10)汽车拖拉机综合测试仪； 

(11)数字式温度计； 

(12)动态信号测试分析系统；  

(13)非接触式测速仪； 

(14)数字兆欧表； 

(15)噪声与振动分析系统； 

(16)柴油机转速表； 

(17)多功能流量计； 

(18)钳式能耗仪； 

(19)耐压测试仪； 

(20)数字磁性测厚仪； 

(21)经纬仪； 

(22)倾角仪； 

(23)支承反力综合测试仪(六通道信号变换器)； 

(24)汽车动态性能测试分析系统； 

(25)示波器； 

(26)能耗仪； 

(27)刹车防抱死系统(ABS)测试仪； 

(28)测振表； 

(29)活塞式压力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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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 

(31)模拟应变频响仪。 

G4.2.2  升降机(高空作业车除外) 

G4.2.2.1  通用仪器设备 

(1)有限元计算软件； 

(2)全站仪； 

(3)经纬仪和塔尺； 

(4)动态应变仪； 

(5)静态应变仪； 

(6)钢丝绳探伤仪； 

(7)转速仪； 

(8)布氏硬度计； 

(9)洛氏硬度计； 

(10)绝缘电阻测量仪； 

(11)接地电阻仪； 

(12)漆膜测厚仪； 

(13)钢板测厚仪； 

(14)红外线测温仪； 

(15)声级计； 

(16)激光测距仪； 

(17)万用表； 

(18)钳形电流表； 

(19)温湿度计； 

(20)框式水平仪； 

(21)海拔高度仪； 

(22)加速度测试仪。 

G4.2.2.2  无损检测设备 

(1)X 射线探伤机； 

(2)超声波探伤机； 

(3)磁粉探伤机。 

 

G5  机械式停车设备 

G5.1  人员 

同 G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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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5.2  仪器设备 

同 G1.2。 

 

G6  轻小型起重设备 

G6.1  人员 

同 G1.1。 

G6.2  仪器设备 

(1)同 G4.2.1 中的(8)～(31)，其中(9)、(10)、(11)、(19)、(22)、(25)除外； 

(2)温湿度计； 

(3)电动葫芦试验台，包括相应砝码、起重设备、起升速度和限速测量装置、载

荷称量装置、限位器动作自动记录装置、噪声测量装置、升降压调压装置、制动下滑

量测量装置、电动小车爬坡测量装置、动载试验自动记录装置、寿命试验自动记录装

置、数据显示、报警、报告自动输出系统； 

(4)硬度计； 

(5)漆膜测厚仪； 

(6)绝缘电阻测量仪； 

(7)红外线测温仪。 

 

G7  安全保护装置 

G7.1  人员 

同 G1.1。 

G7.2  仪器设备 

(1)淋雨试验台； 

(2)电源脉冲干扰试验仪； 

(3)兆欧表； 

(4)温湿试验箱； 

(5)振动试验台； 

(6)冲击试验台； 

(7)低温试验箱； 

(8)高温试验箱； 

(9)调压器； 

(10)声级计； 

(11)万能材料试验机； 

(12)油压压力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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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角度测量仪； 

(14)耐压测试仪； 

(15)风速计； 

(16)砝码； 

(17)温湿度计； 

(18)防坠安全器专用试验台； 

(19)电力液压块式制动器试验台； 

(20)盘式制动器试验台； 

(21)直流电磁铁制动器试验台； 

(22)电动葫芦用锥形转子电动机试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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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H 

客运索道型式试验机构资源条件 

H1  客运拖牵索道整机 

H1.1  人员 

同 D1.1，其中不包括射线检测人员。 

H1.2  仪器设备 

H1.2.1  通用仪器设备 

(1)有限元分析软件； 

(2)百分表； 

(3)动态应变仪； 

(4)静态应变仪； 

(5)布氏硬度计； 

(6)洛氏硬度计； 

(7)绝缘电阻测量仪； 

(8)接地电阻测量仪； 

(9)钢板测厚仪； 

(10)红外线测温仪； 

(11)声级计； 

(12)激光测距仪； 

(13)钳形电流表； 

(14)温湿度计； 

(15)框式水平仪； 

(16)漆膜测厚仪； 

(17)转速仪； 

(18)海拔高度仪； 

(19)加速度测试仪； 

(20)位移传感器； 

(21)力矩扳手； 

(22)水平度测量仪； 

(23)水平角度尺； 

(24)测速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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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风速表； 

(26)镀层测厚仪。 

H1.2.2  无损检测设备 

(1)超声波探伤机； 

(2)磁粉探伤机。 

H1.2.3  专用仪器设备 

(1)抱索器开合试验台； 

(2)抱索器抱紧力试验台； 

(3)抱索器振动试验台。 

 

H2  客运索道部件 

H2.1  人员要求 

同 H1.1。 

H2.2  仪器设备 

同 H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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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J 

大型游乐设施型式试验机构资源条件 

J1  整机 

J1.1  人员 

同 F1.1。 

J1.2  型式试验仪器设备 

J1.2.1  通用仪器设备 

(1)有限元分析软件； 

(2)百分表； 

(3)动态应变仪； 

(4)静态应变仪； 

(5)布氏硬度计； 

(6)洛氏硬度计； 

(7)绝缘电阻测量仪； 

(8)接地电阻测量仪； 

(9)钢板测厚仪； 

(10)红外线测温仪； 

(11)声级计； 

(12)激光测距仪； 

(13)钳形电流表； 

(14)温湿度计； 

(15)框式水平仪； 

(16)经纬仪和塔尺； 

(17)全站仪； 

(18)漆膜测厚仪； 

(19)转速仪； 

(20)海拔高度仪； 

(21)材料试验机； 

(22)加速度测试仪； 

(23)位移传感器； 

(24)力矩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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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光谱分析仪； 

(26)水平度测量仪； 

(27)水平角度尺； 

(28)耐压测试仪； 

(29)测速仪； 

(30)风速表。 

J1.2.2  无损检测设备 

(1)X 射线探伤机； 

(2)超声波探伤机； 

(3)磁粉探伤机； 

(4)声发射仪。 

 

J2  部件与安全保护装置 

J2.1  人员 

型式试验机构的人员 15 人，其中人员要求如下： 

(1)具有型式试验资格的试验人员 10 人，其中具有从事本专业设计、制造、检验

工作累计 6 年的中级技术职称或者检验师 6 人； 

(2)具有本专业高级检验师或者教授级高工的试验人员 2 人。 

J2.2  仪器设备 

J2.2.1  蹦极绳 

(1)疲劳试验机； 

(2)蹦极绳拉力试验机； 

(3)邵氏硬度计； 

(4)游标卡尺； 

(5)钢卷尺； 

(6)温湿度计。 

J2.2.2  安全压杆 

(1)疲劳试验机； 

(2)动态应变仪； 

(3)光谱分析仪； 

(4)超声波探伤机； 

(5)磁粉探伤机； 

(6)水平角度尺； 

(7)硬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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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游标卡尺； 

(9)测厚仪； 

(10)钢卷尺； 

(11)温度测量仪表。 
 

国
家
质
量
监
督
检
验
检
疫
总
局
 

ht
tp
:/
/w
ww
.a
qs
iq
.g
ov
.c
n/



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 TSG Z7004—2011 

 — 47 —

附件 K 

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型式试验机构资源条件 

K1  人员 

同 F1.1。 

 

K2  场地 

(1)通用试验场地，2000m2； 

(2)静态试验场，1000m2； 

(3)轮式车辆直线跑道，300m； 

(4)轮式车辆环形跑道，200m。 

 

K3  仪器设备 

K3.1  通用仪器设备 

(1)有限元分析软件； 

(2)塞尺； 

(3)百分表； 

(4)动态应变仪； 

(5)静态应变仪； 

(6)秒表； 

(7)布氏硬度计； 

(8)洛氏硬度计； 

(9)绝缘电阻测量仪； 

(10)接地电阻测量仪； 

(11)千分尺； 

(12)钢板测厚仪； 

(13)红外线测温仪； 

(14)声级计； 

(15)激光测距仪； 

(16)万用表； 

(17)钳形电流表； 

(18)温湿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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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框式水平仪； 

(20)数字式温度计； 

(21)数字兆欧表； 

(22)漆膜测厚仪； 

(23)钳式能耗仪； 

(24)耐压测试仪。 

K3.2  无损检测设备 

(1)超声波探伤机； 

(2)磁粉探伤机。 

K3.3  专用仪器设备 

(1)重量重心试验装置，综合测试重量不小于 60t； 

(2)零部件试验室，包括振动参数测试设备、制动性能测试台等； 

(3)倾翻试验台，测试重量不小于 30t，倾翻角不小于 35°； 

(4)系列负荷车； 

(5)油料清洁度测试仪； 

(6)滤纸式烟度计； 

(7)行驶牵引测试仪； 

(8)机动车综合测试仪； 

(9)动态信号测试分析系统； 

(10)非接触式测速仪； 

(11)多功能流量计； 

(12)倾角仪； 

(13)示波器测振表； 

(14)活塞式压力计； 

(15)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 

(16)模拟应变频响仪； 

(17)振动与噪声分析仪； 

(18)油耗仪； 

(19)尾气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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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L 

锅炉压力容器专用钢板型式试验机构资源条件 

L1  人员 

型式试验机构的人员 10 人，并且满足以下要求： 

(1)具有型式试验资格的检验检测和试验人员 6 人，其中具有相关专业高级技术

职称的人员 2 人； 

(2)金属材料专业本科(或者中级技术职称)技术人员 2 人； 

(3)具有超声Ⅱ级资格的无损检测人员 2 人。 

 

L2  仪器设备 

L2.1  理化检验设备 

(1)常温、低温冲击试验装置，能力不小于 450J，最低温度达到－100℃； 

(2)万能材料试验机，能力不小于 50t，并且能够实现全程计算机控制； 

(3)材料试验机，能力不小于 25t，并且能够实现全程计算机控制，最高试验温度

达到 800℃； 

(4)直读光谱仪，能够满足对包括 C、S、P 在内的非金属元素与 32 种金属元素

进行分析； 

(5)卧式光学金相显微镜，具有 50 倍至 1000 倍的放大功能，并且配有数据传输

系统及图像采集处理系统； 

(6)数显硬度计，含布氏、洛氏、维氏； 

(7)耐腐蚀性能试验(晶间腐蚀试验)设施； 

(8)高温蠕变、持久强度试验机，数量 50 台，具有计算机控制。 

L2.2  无损检测设备 

超声波探伤机，数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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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M 

锅炉用有机热载体型式试验机构资源条件 

M1  人员 

型式试验机构的人员 10 人，其中人员要求如下： 

(1)具有锅炉(水)介质检测师(有机热载体检测)资格人员 3 人和检测员(有机热

载体检测)资格人员 3 人，其中具有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 2 人； 

(2)具有化学专业中级技术职称(或者化学分析专业研究生)技术人员 2 人； 

(3)石油化工专业本科及以上技术人员 2 人。 

 

M2  场地 

具有良好的排风设施 (抽力大、噪音低、排放环保)，可以满足热氧化安定性、

残炭、灰分、沸程、自燃点、酸值、开口闪点等项目的通风要求。 

 

M3  仪器设备 

(1)热稳定性测定，包括样品加热装置及温控仪(3 套)、模拟蒸馏气相色谱分析

仪、球管蒸馏仪； 

(2)热氧化安定性测定，包括样品加热装置及温控仪(3 套)； 

(3)运动黏度自动测定仪(0℃～60℃和 40℃～100℃)，2 台； 

(4)酸值电位滴定仪； 

(5)电子分析天平； 

(6)氯/硫含量测定，包括微量总氯分析仪和总硫分析仪或者总硫/氯测定仪； 

(7)自燃点测定仪； 

(8)微量水分测定仪； 

(9)开口闪点测定仪；  

(10)闭口闪点测定仪； 

(11)液体密度测定仪； 

(12)液体倾点测定仪； 

(13)液体常压蒸馏测定仪； 

(14)灰分测定仪； 

(15)残炭测定仪(康氏法和微量法)，2 台； 

(16)铜片腐蚀测定，包括腐蚀试验仪和色板； 

(17)不间断电源(UPS)。 

国
家
质
量
监
督
检
验
检
疫
总
局
 

ht
tp
:/
/w
ww
.a
qs
iq
.g
ov
.c
n/



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 TSG Z7004—2011 

 — 51 —

附件 N 

特种设备型式试验机构相关工作见证资料一览表 

序号 名  称 编号(标准、规范) 参与人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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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P 

特种设备鉴定评审不符合项目通知书 

 

编号： 

 

 

      (申请机构名称)      ： 

 

根据你机构的约请，本评审机构组织评审组进行了现场鉴定评审，发现以下不符

合项目： 
 

 

 

 

 

 

 

 

 

 

 

 

 

(评审机构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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